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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泰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聘请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花旗”）担任辅导机构，并签订了《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与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

“《辅导协议》”）。 

2018 年 8 月 30 日，维泰股份与东方花旗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

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证监局”）《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辅

导备案登记确认书》（新证监函[2018]232 号）。 

自辅导备案登记以来，东方花旗辅导小组联合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维泰股份开展了辅导工作。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63 号）

和新疆证监局颁布的《新疆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监管工作规程》（新证监局

[2018]73 号）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 2019 年 1 月 1 日

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情况 

（一）本次辅导期辅导过程概述 

1、备案日期 

本次辅导备案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30 日。 

2、变更备案事项 

本期辅导期无变更备案事项。 



3、辅导期间 

本期辅导期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4、辅导依据 

本次辅导依据为《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63 号）、《新疆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监管工作规程》（新证监局

[2018]73 号）、《关于要求保荐机构对辖区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进行披露的通知》

（新证监局[2014]11 号）、《辅导协议》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市公司治

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5、辅导方式 

结合维泰股份的实际情况，辅导小组通过现场沟通、专题会议、中介机构协

调会、出具备忘录、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讨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时间安排，督促公司整改，并对其在辅导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充分交流和解答。 

（二）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小组成员情

况 

针对维泰股份的具体情况，东方花旗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并组建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负责维泰股份上市辅导的各项工作。具体信息如下

表： 

保荐机构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辅导小组组长 王亮 

现场负责人 李朝 

辅导小组成员 席睿、左奇、陈贺军、闫法涌、王雪莹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期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维泰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

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等。 



1、董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张爱平 董事长 

夏勇军 董事、总经理 

易云华 董事 

张国征 董事 

宋晓琳 董事 

肖功云 董事 

朱明 独立董事 

王玉涛 独立董事 

陈大江 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史坤涌 监事会主席 

朱世英 监事 

胡彦 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李元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安玉林 副总经理 

王小龙 副总经理 

周玉莲 总工程师 

曾晓娟 总会计师 

4、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名称 身份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

屯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实际控制人 

（四）辅导的主要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 



1、辅导的主要内容 

（1）督促发行人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向其提供备忘录、

培训资料及法律规定文件，使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

公众公司在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发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

部约束和激励制度，保障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3）督促并协助发行人制定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制度》、《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中小投资者

单独计票管理办法》、《对外担保制度》等规章制度。 

（4）对发行人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辅导对象开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2、辅导方式 

本期辅导方式采用现场辅导和非现场辅导相结合的形式，具体包括中介机构

现场协调会、电话、指导自学等。 

3、辅导计划及执行情况 

在辅导期内，东方花旗按照上市辅导工作计划中制定的辅导计划有步骤、有

针对性地落实各项辅导工作。各中介机构结合各自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针对

维泰股份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建议，维泰股份亦给予积极配合

努力整改。 

经过维泰股份和各中介机构的共同努力，维泰股份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及

业务经营合规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本期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五）辅导协议履行及发行人参与、配合保荐机构工作的情况 

本次辅导过程中，维泰股份和东方花旗双方均依据《辅导协议》的相关约定

履行了各项义务。维泰股份对辅导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全力配合辅导小组开展辅



导工作，及时向辅导人员提供各项资料，积极配合辅导小组进行尽职调查，并认

真采纳辅导机构的合理建议；东方花旗配备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并协调组织其他

中介机构积极开展本期辅导工作。双方共同努力按照约定计划和内容推动着辅导

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辅导期内发行人情况 

（一）经营概况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始终围绕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建设业务不断发展

和延伸，目前已发展为新疆大型的国有控股建设集团；自设立以来，公司多次荣

获“全国优秀市政施工企业”，公司承建的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多次

获得“全国市政工程金杯示范工程奖”、“新疆建筑工程天山奖”、“乌鲁木齐市亚

心杯”等荣誉。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公司市政工程业务

主要涵盖：城镇道路工程、城市桥梁工程、城市给排水工程、热力工程、燃气工

程、城市照明、园林绿化、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公司从事的房屋建筑类型包括：

住宅、写字楼、工业厂房、钢结构等。 

本期辅导期内，发行人主要经营业务及行业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  

1、公司的独立性情况 

本辅导期内，维泰股份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不存在与

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同的情况。 

2、公司同业竞争情况 

本辅导期内，维泰股份与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3、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召开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辅导期末，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各

项规章制度。公司管理层能够在日常经营中履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相关决议。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能够认真履

行职责。 

5、章程修订、对外重大投资、融资、重大资产的购买出售及关联交易等

重大决策制度制定及履行情况 

维泰股份已建立了有关章程修订、对外重大投资、重大资产的购买出售及关

联交易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制度。 

本辅导期内，发行人在涉及上述重大事项时，能够严格执行上述规定。 

6、内控体系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维泰股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及内控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制

度文件。同时，公司根据各中介机构对于内控管理的进一步规范要求，对现行内

控制度进行持续的修订完善。本辅导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现有的各项内控制度开

展内控工作。 

7、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维泰股份已建立了内部审计制度。本辅导期内，公司内部审计制度执行情况

良好。 

8、财务会计工作开展情况，是否发现存在财务虚假或重大会计差错行为 

维泰股份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实际经营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务体系。

同时，公司根据各中介机构对财务会计系统的进一步规范要求，对现行财务体系

进行持续的修订完善。本辅导期内，公司财务会计工作开展正常，不存在财务虚

假或重大会计差错行为。 

9、重大诉讼及纠纷情况 

本辅导期内，维泰股份未发生重大诉讼及纠纷。 

（三）有关事项整改方案及落实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对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了实地走访，核查发

行人采购、销售业务的真实性；辅导小组对发行人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实地走访，

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违法违规情况；辅导小组督促发行人完成了募投项目的制定

以及募投项目备案相关工作；辅导小组督促维泰股份进一步完善财务系统建设及

内控制度。 

三、辅导进展评价意见  

本辅导期内，东方花旗辅导工作小组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以辅导公司建立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内部的规范运作、积极整改现有问题为目标，协调其

他中介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和辅导计划切实开展辅导工作，并在就相关问题进行充

分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提供合理建议及意见。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公司对面临

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有了较为明确的思路，本期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辅导小组将继续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新疆证监局拟上

市公司辅导监管工作规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发行人辅导对象进行系统的辅

导，使其全面掌握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的意识。 

  




